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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入和经济建设及社会事业的持续发

展，收费、基金作为政府参 与社会产品

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形式，是各级政府

和有关部门 非 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据

统 计，1997 年山东省收费、基金数额达

239亿元，相 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

82% 。这部分资金在缓解政府财力不

足 、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发挥 了重要的

作用。但由于利益驱动的影响，近几年

来，收费项目越来越多，三乱现象屡禁

不 止，对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产生 了一

些负面影响。对此，中央决定实施“费

改税”，理顺税费关系，整顿分配秩序，

是 非常正确的。这里，结合我们山东省

的实际情况，就改革收费管理体制，实

行“费改税”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提高思想认识，积极稳妥地推

进“费改税”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面清理

整顿各种收费、基金的基础上，将部分

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这是新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

根治“三乱”，铲除滋生腐败的英明决

策。在改革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不能求全责备，以点代面，

也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改革。以改革促

发展，以 发展保稳定，这是“费改税”的

根本。由于这项改革涉及面比较广，会

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建议在推

行这一改革时，应主要遵循以下四项原

则：

一是事权 与 财权相统 一的原则。
“费改税”的 重点在于规范政府的分配

行为，以 税收形式替代收费形式。因

此，各级政府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要坚持事权 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以调

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二是合理 负担的原 则。“费改税”

既要从根本上解决单位和个人负担过

重的问题，又要注意基本维持原有的缴

纳对象和范围，税率也应同规费标准基

本持平。对过去不缴费，通过“费改税”

后，需缴税的单位和个人，应通过相应

的政策和分配渠道予以补偿。

三是配套运作的原则。“费改税”，

不仅仅是征收主体的改变，而且还将打

破原有的分配格局。为 了使税源稳定，

税负公平，补偿到位，应将“费改税”与

税制改革同步进行。同时，也要注意合

理分流安置现有收费 人员。

四 是稳步推进的原则。按照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方案的设计既要

科学合理，又要简捷易行，具有 可操作

性。同时还要 考虑改革 与发展的关系，

不能因改革而影响发展，也不能因过 于

考虑发展而不进行改革。应在广泛、深

入和细致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先易后

难，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实施“费改

税”。
二、针对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收费项

目，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

收费具有分散性和 专用性。而就

每一项收费来讲，在征收对象、范围以

及征收方式和资金管理上，又有其各自

的不同特点。因此，在进行收费管理体

制改革中，要根据收费项目性质和特点

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
首先，加 大 不 合理规 费的 清理 力

度。从中央到地方彻底清理取消一批

擅自设立的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即对

除省以上政府 、财政和物价部门审批的

收费项目外，其他部门及地方政府批准

设立的收费项目和省及以 下批准设立

的基金项目坚决予以取消。同时，对现

行已经批准的合法收费项目中，一些合

法不合理、项目重复和负担过重以 及临

时解决行政机关公务经费不足和职工

工资的不合理的收费基金项目，也要进

行相应清理整顿，经费转由同级财政的

预算内供给。
其次，对确 需保 留的 规 费，进一步

加强管理。参照国际惯例和我国 具体

情况，对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征收的公

证费、诉讼费、车辆通行费、学费以 及全

国统一的证照费应继续 予以保留，但必

须明确范围和标准，并对行政性收费纳

入预算内管理，事业性收费纳入财政专

户管理。对保留下来的收费项目，可在

征收方式方面进行改革，将与征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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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范围和计费依据基本相同的收费，

从过去的多部门征收，统一改由税务部

门征收；对与业务相关的收费可由征费

部门同银行联合办公，设立固定的征费

厅或收费点，实行“一票通”；对定期征

收，有固定场所的收费，可实行“票款分

离”，由部门开具收费票据，缴费人到指

定的附近银行缴款。通过征收方式的

改革，扼制部门和单位乱收、超收等“三

乱”现象和资金坐支、挪用问题的发生，

确保收费资金及时足额纳入财政管理。
第三，逐步加 快“费改 税”改 革 步

伐。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对缴费单位

和个人不直接受益的社会公益性收费、

建设性收费、资源（环境）补偿性收费以

及农村的“三提五统”等随价格征收或

直接依税基征收的，体现政府职能收入

数额较大，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准税

收”性收费项目，可实施“费改税”，归并

到现有的有关税种或开征新的税种。
对已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机构征收的，体现

经营服务性的收费，推向市场，依法纳

税，建立以税收为主附之以少量规费收

入的财政分配体系。
三、对道路车辆等收费实行费改税

的建议

中央已确定从道路和车辆管理方

面的收费开始改革，开征车辆购置税取

代车辆购置附加费；开征燃油税取代养

路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公路运输管

理费等。这项改革是整个“费改税”的

突破口，是非常必要的。由于燃油税是

以燃油为载体，凡是用油的企事业单位

和过去不缴纳有关费用的机关用车，都

将成为燃油税的承担者。为维护税收

政策的统一和改革的顺利实施，当前需

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农民负担问题。从事农田作

业、农田灌溉、农产品加工的农业机械

不上公路行驶，一直不缴纳道路方面的

收费。据调查，山东省农业机械总动力

1997 年达到 6 764 万千瓦，实际消耗燃

油总量 236.72万吨，燃油费用 47.34亿

元，征收燃油税后，约增加负担 24.3 亿

元。要解决好这部分机械用油的征税

问题，避免因改革增加农民负担，可以

采用定额免税办法或退税办法。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或省政府确定农业机械

每马力免税或退税数额，农民、渔民以

乡或镇为单位，按本乡镇农业机械功率

总合集中免税或退税给乡镇财政，由乡

镇根据每户农民年实际用油，确定给每

户农民的补偿数额。实施农村“三提五

统”的“费改税”，税率负担低于国家现

行规定“三提五统”的收取标准，抵顶农

民因缴纳燃油税增加的额外负担，使农

民的负担基本持平或有所降低。

二是用油企业的 负担问题。首先

是渔业捕捞、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以

及航运企业，这些企业过去并不缴纳车

辆和道路上的收费，征收燃油税后，其

负担将明显增加。据调查，1997年山东

省渔业捕捞 167 万千瓦，加上水产养殖

和水产品加工企业年耗油量，全年就达

125万吨，增加支出约 13 亿元。航运企

业全省总马力 24.34 万千瓦，37.73 万

吨位，耗油 20.53 万吨，净增支出 2.8亿

元。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可将目前渔

业捕捞和航运企业缴纳的港航事业费、

航道管理费、船舶管理费以及海域使用

费等相关的费用予以取消或降低收费

标准。可以考虑从燃油税中拿出一部

分，与铁路机车一样予以 补偿。同时，

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负担也将明显增

加。城市公共交通本身就是社会公益

事业，国家历来给予财政补贴和政策上

的优惠，可采取仍由财政补贴的办法，

先征后返，也可在购置城市公共交通车

辆时降低车辆购置税或予以免征的办

法。
三是财政 负担问题。目前，行政事

业单位拥有车辆很多，而且财政拨款的

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的车辆免交养路

费，也不缴纳客货运附加费。开征燃油

税后，这些单位经费净增加支出的负担

将转嫁到财政身上，面对地方财政资金

供求矛盾，是难以承担的。因此，在征

收的燃油税中，作为过渡措施，可划定

一部分作为这些单位增加经费支出的

来源。
四是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问题。

开征燃油税所取代的各项收费、基金项

目，只是地方固有利益分配方式的转

变，其目的是规范分配制度，不应成为

中央或上一级财政集中财力的手段。
我国公路及城市道路主要由地方政府

承担，因此，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建议将燃油税定

为共享税，并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分成

比例，更好地调动两个积极性。
（作者为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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